
地 区 福 利 规 划 指 引  

及  

地 区 福 利 需 要 社 会 指 标  

范 围  

地 区 福 利 规 划 指 引（ 指 引 ）综 合 了 社 会 福 利 署（ 社 署 ）

福 利 专 员 在 地 区 福 利 规 划 方 面 现 行 的 良好工 作 方 式 。 指 引 阐

述 标 准 的 规 划 纲 领 和 常 用 的 规 划 方 法 ， 以 供 各 福 利 专 员 依

循 。 指 引 涉 及 福 利 规 划 上 共 通 的 关 注 点 ， 但同 时 容 许 福 利 专

员 因 应 个 别 地 区 的 特 点 和 需 要 ， 灵 活 行 事 。 指 引 载 述一系 列

的 一 般 指 引 和 基 本 步 骤 ， 说 明 如 何 评 估 地 区 的 福 利 需 要 和 为

其 订 定 缓 急 次 序 ， 以 及 如 何 在 地 区 层 面 制 定 策 略 和 服 务 计 划

以 满 足 这 些 需 要 。  

地 区 福 利 规 划 的 定 义  

2.   在 本 指 引 中 ， 地 区 福 利 规 划 是 指 规 划 的 过 程 ， 从 中 评

估 地 区 福 利 需 要 并 为 其 订 定 缓 急 次 序 ； 同 时 让 区 内 组 织 和 

人士 参 与 ， 共 同 规 划 以 地 区 为 本 的 策 略 和 计 划 ， 并 主 要 通 过 

福利 设 施 、 服 务 和 计 划 及 利 用 现 有 资 源 ， 以 满 足 这 些 需 要 。 

在有 需 要 的 时 候 ， 亦 可 以 借 助 社 区 组 织 和 人 士 等 社 区 资 源 ， 

例如 商 界 及 地 区 团 体 ， 协 助 满 足 地 区 上 的 需 要 。 此 外 ， 地 区 

福利 规 划 亦 包 括 推 行 和 评 估 这 些 计 划 的 过 程 。  

地 区 福 利 规 划 的 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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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 署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九 月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三 月 期 间 分 阶 段

推 行 架 构 重 整 计 划 ， 把 福 利 专 员 的 职 位 升 格 ， 并 扩 大 福 利 

专员 以 下 各 方 面 的 职 能 ， 以 应 付 因 社 区 福 利 需 要 急 剧 转 变 而 

带来 的 工 作 需 求 和 挑 战 ：  

(a) 规 划 地 区 层 面 的 福 利 服 务 ， 使 服 务 能 切 合 个 别 社 区 的

需 要 ；  

(b) 与 区 议 会 、 有 关 的 政 府 部 门 和 地 区 组 织 密 切 合 作 ， 协

力 在 区 内 推 行 社 会 福 利 政 策 ；  

(c) 与 区 内 非 政 府 机 构 协 调 ， 以 便 可 因 应 区 内 市 民 对 福 利

服 务 的 需 要 ， 提 供 所 需 的 服 务 ；  

(d) 在 区 内 建 立 一 个 更 积 极 主 动 的 外 展 网 络 ， 帮 助 有 需 要

的 人 士 和 弱 势 社 羣 ； 以 及  

(e) 领 导 和 管 理 中 央 服 务 单 位 。  

4. 为 了 指 导 福 利 专 员 履 行 其 扩 大 后 的 职 能 ， 尤 其 是 考 虑

到 他 们 在 地 区 福 利 规 划 上 要 担 当 重 要 角 色 ， 我 们 制 定 了 下 

述七 个 参 数 ， 以 供 各 福 利 专 员 参 考 ：  

(a) 回应地区的福利需要— 体 察 并 回 应 地 区 的 福 利 需 要 是有 

效 进 行 地 区 福 利 规 划 和 提 供 服 务 的 先 决 条 件 。福 利专 

员 应 运 用 酌 情 权，调 配、重 行 调 配 及 善 用 现 有 资源 ，以 

回 应 区 内 的 福 利 需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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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实据为本的需要评估—  在 策 划 及 统 筹 小 组 的 协 助下 ， 

福 利 专 员 应 参 考 现 有 的 资 料 及 统 计 数 据 ， 仔 细 研究 当 

中 所 反 映 的 服 务 需 要 及 需 求 是 否 确 实 存 在 ， 以 及这 些 

需 要 及 需 求 有 多 大 ； 并 根 据 可 靠 的 证 据 ， 评 估 地区 的 

需 要 和 订 定 其 缓 急 次 序 ， 以 有 效 地 分 配 资 源 满 足这 些 

需 要 。  

 

(c) 现行的施政方针及政策指引— 在 规 划 地 区 的 服 务 、 计 

划 及 活 动 时 ， 福 利 专 员 应 时 刻 紧 遵 现 行 的 施 政 方 针 及

政 策 指 引 。 在 制 定 计 划 前 ， 福 利 专 员 必 须 先 透 彻 了 解

施 政 报 告 的 内 容 。  

(d) 资源分配及衡工量值— 尽 管 受 地 点 限 制 及 不 受 地 点 限 

制 的 新 服 务 ， 都 是 由 社 署 总 部 负 责 有 关 政 策 和 服 务 的

整 体 规 划 ， 但 福 利 专 员 所 提 供 的 意 见 仍 然 相 当 重 要 ，

因 为 这 样 才 可 顾 及 地 区 的 特 点 和 人 口 特 征 ， 确 保 资 源

用 于 需 要 最 迫 切 的 地 方 。 由 于 政 府 目 前 面 对 财 政 上 的

限 制 ， 而 在 可 见 的 将 来 情 况 都 不 会 改 变 ， 因 此 福 利 专

员 必 须 培 养 衡 工 量 值 的 思 维 ， 以 重 整 服 务 、 简 化 程 序

和 重 行 调 配 资 源 的 方 式 满 足 新 需 要 。  

(e) 由分散到整合— 不 论 是 在 规 划 服 务 或 是 提 供 服 务 时 ， 

福 利 专 员 都 应 研 究 和 鼓 励 服 务 整 合 ， 此 举 不 但 有 助 达

至 衡 工 量 值 的 目 标 ， 更 可 为 服 务 使 用 者 提 供 具 效 益 和

效 率 的 全 面 服 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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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由各自为政到跨界别合作— 在 规 划 和 提 供 服 务 以 满 足 

地 区 需 要 时 ， 福 利 专 员 应 尽 力 打 破 界 限 ， 务 求 在 地 区

上 促 成 跨 界 别 合 作 ， 以 达 至 协 同 效 应 和 跨 专 业 协 作 的

目 标 。  

(g) 小区伙伴关系— 福 利 专 员 是 适 合 人 选 去 加 强 与 区 议 

会 、 地 区 人 士 、 地 区 组 织 、 受 资 助 和 非 资 助 非 政 府 机

构 及 其 他 政 府 部 门 的 社 区 伙 伴 关 系 。 福 利 专 员 可 充 

当促 导 者 的 角 色 ， 协 助 地 区 建 立 社 会 资 本 和 发 展 伙 伴 

关系 。  

地 区 福 利 规 划 指 引  

5.  福 利 专 员 应 细 阅 下 述 地 区 福 利 规 划 的 必 要 步 骤：[流 程

图 （ 附 录 I） 列 出 地 区 福 利 规 划 指 引 的 整 个 工 作 流 程 ]  

5.1  分 析 环 境 因 素  

我 们 建 议 福 利 专 员 使 用 下 述 有 关 审 时 度 势 和 分析 

重 要 环 境 因 素 的 两 个 概 念 纲 领 ：  

(i) SWOT 「 强 项 (Strengths) 、 弱 点 (Weaknesses) 、 机 会 

(Opportunities)及 危 机 (Threats)分 析 」通 过 分 析 强 项 、 

弱 点 、 机 会 及 危 机 和 制 定 相 应 的 策 略 ， 协 助 评 估 内 

部和 外 部 环 境 （ 请 参 阅 下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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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PEST「 政 治 (Political)、经 济 (Economical)、社 会 (Social) 及 科 

技 (Technological)分 析 」主 要 协 助 分 析 外 部 环 境 ，即 政

治 、 经 济 、 社 会 和 科 技 情 况 。  

5.2  评 估 地 区 福 利 需 要 的 概 况  

5.2.1      收 集 一 手 资 料 （ 如 研 究 资 料 ）、 二 手 和 文件 案 

资料（ 如 社 署 和 其 他 部 门 随 时 可 供 查 阅 的 人 口 

和社 会 经 济 资 料 ）， 以 分 析 区 内 福 利 需 要 的 性 

质和 大 小。社 署 和 非 政 府 机 构 的 服 务 统 计 数 据 

也是 评 估 地 区 福 利 需 要 概 况 的 有 用 资 料 。  

5.2.2       分 析 人 口 及 社 会 经 济 的 特 点 和 趋 势，包 括 全 球

和 本 地 的 经 济 趋 势 、 罪 案 率 、 家 庭 收 入 、 家 

庭暴 力 和 虐 儿 问 题、单 亲 家 庭 问 题、 人 口 老 化 

趋势 、 露 宿 者 及 新 来 港 定 居 人 士 问 题 等 。  

  
强项   弱 点   

机会
强项机会策略 

利用强项以把握机会

弱点机会策略

克服弱点以把握机会

危机

强项危机策略

利用强项避免危机

弱点危机策略

尽量减少弱点和 

避免危机  

内
部 

因
素外

部
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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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应 考 虑 地 区 的 特 点，例 如 是 否 有 特 别 的 弱 势 社

羣 或 面 临 危 机 的 服 务 对 象 在 区 内 聚 居，以 及 区

内 的 气 氛 及 动 态。这 些 特 点 包 括 实 质 特 点（ 如

区 内 有 大 量 的 露 宿 者 、 少 数 族 裔 及 单 亲 家 

庭 ，青 少 年 犯 罪 率 偏 高 等 ）及 概 念 特 点（ 如 社 

会 团结 程 度、参 与 义 务 工 作 的 普 遍 程 度、地 区 

人 士主 要 关 注 的 问 题 、 社 区 动 态 等 ）。  

5.2.4       就 地 区 的 福 利 需 要 和 热 门 话 题（ 如 市 区 重 建 

项目 ）， 征 询 有 关 人 士 （ 如 服 务 使 用 者 、 服 务 

提供 者 、 其 他 政 府 部 门 及 地 区 人 士 ）的 意 见 ， 

但必 须 根 据 可 靠 的 统 计 数 据 、 调 查 或 研 究 结 

果 ，印 证 他 们 指 出 的 需 要 是 否 确 实 存 在 。  

5.3  确 定 地 区 的 福 利 需 要  

5.3.1  检 讨 现 时 提 供 的 服 务 及 拟 推 行 的 计 划，包 括 受

资 助 和 非 资 助 的 服 务 及 计 划，以 及 常 设 和 有 时

限 的 服 务 及 计 划 。  

5.3.2      比 较 地 区 的 服 务 需 要 及 服 务 提 供 概 况，以 找 出

服 务 的 不 足 之 处，包 括 同 一 服 务 供 应 及 需 求 的

「 地 理 」分 布 情 况（ 如 某 一 小 区 的 幼 儿 中 心 服

务 出 现 过 剩 ， 但 另 一 小 区 却 缺 乏 这 项 服 务 ）；

或 个 别 小 区「 不 同 服 务 」供 应 情 况 的 比 较（ 如

某 一 小 区 的 青 少 年 服 务 使 用 率 偏 低，但 老 人 小

区 服 务 的 轮 候 名 单 却 相 当 长 ）。 在 有 需 要 时 ，



  7 

福 利 专 员 应 向 总 部 有 关 服 务 科 反 映 经 确 定 的

服 务 不 足 之 处，以 便 有 关 服 务 科 在 规 划 服 务 时

加 以 考 虑 。  

5.3.3      我 们 编 制 了 一 套 以 实 据 为 本 的 地 区 福 利 需 要社 

会 指 标 （ 附 录 II）， 这 套 指 标 是 一 项 辅 助 工 

具，供 福 利 专 员 与 本 指 引 一 并 使 用，以 便 进 行

地 区 规 划。这 套 社 会 指 标 为 不 同 地 区 多 方 面 的

社 会 情 况 提 供 统 一 的 量 度 标 准，并 就 如 何 善 用

各 区 福 利 资 源 提 供 额 外 的 参 考 资 料，是 协 助 福

利 专 员 评 估 地 区 福 利 需 要 概 况 及 找 出 服 务 不

足 之 处 的 其 中 一 项 工 具。不 过，有 关 指 标 不 应

被 视 作 提 供 福 利 服 务 的 科 学 规 划 比 率 。  

5.4  制 订 策 略 和 服 务 的 缓 急 次 序  

5.4.1      在 确 定 服 务 需 要 后 ， 下 一 步 是 订 定 缓 急 次 序 ，

以 决 定 各 项 服 务 需 要 的 相 对 重 要 性 和 迫 切性 ， 

务 求 在 资 源 运 用 上 更 具 效 益 和 效 率 。  

5.4.2     应 考 虑 其 他 因 素，包 括 是 否 与 政 策 纲 要 贯 彻 一

致；面 临 危 机 的 服 务 对 象 和 弱 势 社 羣 的 人 数 多

寡；在 地 区 上 面 对 的 政 治 压 力；以 及 拟 推 行 的

服 务 及 计 划 预 计 的 成 本 效 益 等 。  

5.4.3     应 确 保 符 合 当 局 在 政 策 文 件 中 订 定 的 施 政 方

针 、 政 策 指 引 、 新 措 施 和 优 先 工 作 项 目 。 行 

政长 官 发 表 的 施 政 报 告 和 财 政 司 司 长 发 表 的 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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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预 算 案 演 词，都 是 主 要 的 政 策 文 件，为 规 划

工 作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指 引。要 促 进 地 区 层 面 的 规

划 工 作，福 利 专 员 应 参 考 部 门 发 出 的 策 略 指 引

和 所 订 的 工 作 缓 急 次 序，作 为 制 订 地 区 为 本 策

略 的 基 础 。  

5.4.4     为 加 强 问 责 和 提 高 透 明 度，在 制 订 策 略 和 服 务

缓 急 次 序 的 过 程 中，应 透 过 不 同 渠 道 收 集 意 见

和 搜 集 资 料， 例 如 地 区 协 调 委 员 会 、地 方 委 员

会、非 政 府 机 构 的 管 理 委 员 会、简 介 会 或 分 享

会 、 焦 点 小 组 、 与 服 务 使 用 者 的 沟 通 、 研 究 

或需 要 调 查、地 区 福 利 规 划 研 讨 会， 以 及 与 有 

关人 士 进 行 的 其 他 非 正 式 沟 通 。  

5.4.5     我 们 会 安 排 举 行 内 部 会 议，例 如 署 长 例 会 及 有

关 地 区 的 服 务 规 划 分 享 会，以 促 进 地 区 与 总 部

之 间 的 了 解 和 沟 通 ， 从 而 更 有 效 地 规 划 服 

务 。  

5.4.6      大 部 分 福 利 专 员 都 大 力 推 荐 举 办 地 区 福 利 规划 

研 讨 会，因 为 他 们 的 经 验 显 示， 研 讨 会 相 当有 

用， 能 够 有 效 达 到 多 项 策 略 目 标 。为 求 做 到贯 

彻 一 致 和 灵 活 应 变，如 福 利 专 员 认 为 合 适 的话，

宜 在 新 一 个 财 政 年 度 开 始 前 后 举 行 地 区 福利 规 

划 研 讨 会。举 行 研 讨 会 可 达 到 以 下 目 的 ﹕  

(i) 汇 报 已 完 成 的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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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介 绍 福 利 政 策 和 新 服 务 措 施  

(iii) 审 视 地 区 的 需 要 和 值 得 关 注 的 福 利 事 项  

(iv) 研 究 合 作 的 空 间  

(v) 争 取 支 持，建 立 网 络 和 伙 伴 关 系，以 及 鼓

励 发 挥 协 同 效 应  

(vi) 加 强 对 地 区 事 务 和 策 略 规 划 的 投 入 感  

5.5  拟 订 地 区 福 利 计 划  

按 照 以 上 步 骤，拟 订 策 略 性 地 区 福 利 计 划。计 划 内 容 包

括 为 满 足 地 区 福 利 需 要 而 提 供 和 推 行 的 福 利 设 施、服 务

和 活 动 ， 其 目 标 和 具 体 落 实 时 间 表 。  

5.6  地 区 福 利 计 划 的 外 界 咨 询 工 作  

在 拟 订 地 区 福 利 计 划 后，下 一 步 是 要 征 询 所 属 区 议 会 

辖下 有 关 福 利 服 务 委 员 会 或 地 区 管 理 委 员 会 的 意 见 。 

然后，根 据 外 界 咨 询 工 作 收 集 所 得 的 意 见，按 需 要 修 订 

地区 福 利 计 划 。  

5.7  执 行 地 区 福 利 计 划  

在 推 行 已 定 下 的 地 区 福 利 计 划 期 间，可 按 需 要 更 新 计 划

内 容，并 在 适 当 时 候 评 估 所 推 行 的 计 划（ 质 素 将 是 评 估

的 重 点 ）， 以 配 合 不 断 转 变 和 新 的 福 利 需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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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福 利 规 划 的 周 期  

6. 在 进 行 福 利 规 划 时 ， 为 了 做 到 以 需 要 为 本 ， 并 及 时 回

应 任 何 新 的 中 央 政 策 及 措 施 ， 每 年 一 度 的 地 区 福 利 规 划 周

期 ， 最 理 想 是 由 该 年 四 月 一 日 至 翌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这 个 

周期 亦 与 财 政 年 度 、 每 年 的 拨 款 周 期 及 各 个 委 员 会 的 任 期 

互 相配 合 。 不 过 ， 为 了 应 付 特 别 的 地 区 事 务 及 达 成 长 远 的 

目 标 ，福 利 专 员 可 以 酌 情 灵 活 调 整 有 关 的 时 间 表 ， 在 规 划 

和 执 行 上跨 越 年 度 的 规 划 周 期 。  

7. 作 为 一 般 指 引 ， 环 境 因 素 和 地 区 福 利 需 要 概 况 的 分 析

工 作 ， 可 以 在 每 年 六 月 至 九 月 期 间 进 行 。 鉴 于 行 政 长 官 在 

每年 十 月 发 表 施 政 报 告 ， 以 及 财 政 司 司 长 在 每 年 三 月 发 表 

财 政预 算 案 演 词 ， 福 利 专 员 可 以 在 每 个 财 政 年 度 开 始 前 

后 ， 依 照所 需 步 骤 制 订 每 年 的 地 区 福 利 计 划 ， 以 及 举 办 地 

区 福 利 规 划研 讨 会 。  

指 引 的 检 讨  

8.  我 们 会 根 据 累 积 的 经 验 及 不 断 转 变 的 情 况 ， 大 约 每 三

年 检 讨 指 引 及 社 会 指 标 一 次 。  

  
  

社会福利署 

二零零五年八月  



 

附 录 I  

地 区 福 利 规 划 流 程 图  

 

注﹕以一年作为地区福利规划的周期是最理想的，这样的规划可以做到以需要为本，及时响应新的中央政策及措施，并配合

财政年度、拨款周期及各个委员会的任期。不过，福利专员可酌情灵活延长执行有  关计划的时限，跨越年度的规划周期，以

应付特别的地区事务或达至长远目标。  



 

 

附 录 II  

地 区 福 利 需 要 社 会 指 标  

目 的  

 我 们 编 制 了 一 套 以 实 据 为 本 的 社 会 指 标 ， 这 套 指 标 

是一 项 辅 助 工 具 ， 供 社 会 福 利 署 （ 社 署 ） 各 福 利 专 员 与 地 

区 福利 规 划 指 引 一 并 使 用 ， 以 便 进 行 地 区 规 划 。 这 套 社 会 

指 标 为不 同 地 区 多 方 面 的 社 会 情 况 提 供 统 一 的 量 度 标 准 ， 

并 就 如 何善 用 各 区 福 利 资 源 提 供 额 外 的 参 考 资 料 ， 是 协 助 

福 利 专 员 评估 地 区 福 利 需 要 概 况 及 找 出 服 务 不 足 之 处 的 其 

中 一 项 工具 。 不 过 ， 有 关 指 标 不 应 被 视 作 提 供 福 利 服 务 的 

科 学 规 划 比率 。  

社 会 指 标 的 挑 选 准 则  

2. 我 们 根 据 多 项 准 则 挑 选 社 会 指 标 。 获 选 的 各 项 指 标 均应 

符 合 下 列 条 件 ：  

 具 代 表 性 （ 代 表 多 项 地 区 福 利 需 要 ， 反 映 人 口 及 社 会

经 济 状 况 的 种 种 面 貌 ， 以 及 适 用 于 所 有 地 区 ）；  

 有 效 可 靠 （ 来 自 可 靠 消 息 来 源 ， 能 如 实 反 映 或 准 确 衡

量 实 际 情 况 ）；  

 成 本 效 益（ 无 须 投 入 额 外 资 源 和 人 手 便 可 随 时 取 得 有

关 资 料 ）；  

 切 合 时 宜 （ 可 定 期 取 得 最 新 资 料 ）； 以 及  

 备 有 地 区 资 料 （ 反 映 个 别 地 区 的 情 况 ）。  



 

3. 为 确 保 这 套 社 会 指 标 具 备 成 效 并 切 合 实 际 需 要 ， 我 们一 

方 面 把 挑 选 的 指 标 数 目 限 制 在 合 理 和 可 以 处 理 的 水 平 ， 另一 方 

面 则 力 求 涵 盖 主 要 的 服 务 对 象 ， 目 的 是 从 评 估 福 利 需 要所 需 的 

现 有 资 料 来 源 中 ， 找 出 有 用 的 数 据 ， 以 便 进 行 策 略 性地 区 福 利 

规 划 。 因 此 ， 这 套 指 标 涵 盖 一 系 列 基 本 数 据 ， 包 括人 口 数 据 及 

其 他 反 映 主 要 福 利 范 畴 的 需 要 或 问 题 的 重 要 指标。这 些 主 要 福 

利 范 畴 包 括 幼 儿、家 庭、青 年 及 感 化、长 者 、残 疾 人 士 、 社 会 保 

障 及 其 他 服 务 对 象 。  

建 议 的 地 区 福 利 需 要 社 会 指 标 清 单  

4.  我 们 根 据 以 上 各 项 准 则 及 考 虑 因 素 ， 拟 备 了 一 份 分 为七 

个 范 畴 、 总 数 达 21 项 的 社 会 指 标 清 单 ， 表 列 如 下 。 我 们主 

要 按 照 18 个 区 议 会 分 区 拟 备 和 分 析 有 关 数 据 。 由 于 部 分指 

标 的 数 据 来 源 由 不 同 部 门 处 理 ， 因 此 在 地 区 划 分 方 面 可 能与 

区 议 会 的 地 区 分 界 不 尽 相 同 。  

范畴  指标  数据来源  

人口及社会

经济特征  

1. 人口（按年龄分析）  政府统计处  

2. 人口推算（按年龄分析）  规划署  

3. 住户人数  政府统计处  

4. 教育程度  政府统计处  

5. 家庭住户每月收入  政府统计处  

家庭及儿童  
6. 虐待儿童（按被虐者的性别、虐待类

别及施虐者与被虐者的关系分析）  

社会福利署  

7. 虐待配偶（按被虐者的性别及虐待类

别 

社会福利署  



 

 分析）   

8. 性暴力（按被虐者的性别及施虐者与

被虐者的关系分析）  

社会福利署  

9. 单亲家长及其受供养子女  政府统计处  

青年及感化  10. 滥用药物者（按年龄组别分析）  禁毒处  

11. 少年／青少年罪犯  香港警务处  

长者  
12. 独居长者（按住户人数及每户的长者

人数分析）  

政府统计处  

13. 虐待长者（按被虐者的性别、虐待类

别及施虐者与被虐者的关系分析）  

社会福利署  

残疾人士  
14. 领取公共福利金的人士（按残疾类别 

〔即肢体伤残及弱智〕分析）  

社会福利署  

社会保障  15. 综援个案（按个案性质分析）  社会福利署  

16. 领取综援的独居长者  社会福利署  

17. 领取综援的新来港定居人士  社会福利署  

18. 领取综援的失业人士  社会福利署  

其他服务对

象  

19. 新来港定居人士  政府统计处  

20. 少数族裔人士  政府统计处  

21. 露宿者（按年龄、性别、每月收入及

职业分析）  

社会福利署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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